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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4月30日（星期四）14:40

（2）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30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3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湘潭九华工业园伏林路1号永达股份公司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沈培良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合计为136,584,4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10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33,8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75%；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784,4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602%。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10,584,4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0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7,8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00%；通过网络

投票的中小股东共9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784,4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02%。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8%；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40%；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

2.01、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表决情况：同意134,3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6%；反对2,240,

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5%；弃权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21%；反对2,240,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700%；弃权9,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9%。

2.0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①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134,3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8%；反对2,240,

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5%；弃权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40%；反对2,240,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700%；弃权9,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

2.03、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②标的资产及交易对方

表决情况：同意134,3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6%；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21%；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

2.04、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③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134,3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8%；反对2,240,

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5%；弃权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40%；反对2,240,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700%；弃权9,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

2.05、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④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134,3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6%；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21%；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

2.06、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⑤交易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134,3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8%；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40%；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2.07、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⑥支付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134,3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8%；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40%；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2.08、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⑦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134,3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8%；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40%；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2.09、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⑧锁定期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134,3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6%；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21%；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

2.10、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⑨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134,3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75%；反对2,247,

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57%；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6760%；反对2,247,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371%；弃权9,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9%。

2.1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⑩超额业绩奖励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134,3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6%；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21%；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

2.1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⑾过渡期损益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134,3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6%；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421%；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

2.13、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⑿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134,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2%；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64%；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2.14、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⒀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134,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2%；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64%；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2.15、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①发行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134,3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45%；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6372%；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1,

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5%。

2.16、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②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同意134,3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4%；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83%；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17、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③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134,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2%；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64%；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2.18、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④发行规模及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134,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2%；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64%；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2.19、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⑤锁定期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134,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2%；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64%；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2.20、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⑥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134,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2%；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64%；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2.21、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⑦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134,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2%；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64%；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2.22、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⑧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134,3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4%；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83%；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3、审议通过了《关于〈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4%；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83%；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4、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4%；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83%；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2%；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64%；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4%；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83%；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情形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2%；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64%；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8、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四

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2%；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64%；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9、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

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4%；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83%；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4%；反对2,240,

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5%；弃权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其中， 同意8,33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383%； 反对2,

240,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700%；弃权9,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6%。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一一重大资

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2%；反对2,240,

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5%；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64%；反对2,240,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700%；弃权9,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2%；反对2,240,

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5%；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64%；反对2,240,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700%；弃权9,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前 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2%；反对2,240,

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5%；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64%；反对2,240,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700%；弃权9,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

14、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发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2%；反对2,240,

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5%；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64%；反对2,240,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700%；弃权9,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4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85%；反对2,240,

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5%；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4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8177%；反对2,240,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700%；弃权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16、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4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87%；反对2,240,

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5%；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4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8196%；反对2,240,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700%；弃权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17、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

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2%；反对2,240,

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5%；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64%；反对2,240,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700%；弃权9,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

18、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2%；反对2,240,

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5%；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64%；反对2,240,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700%；弃权9,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

19、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存在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2%；反对2,240,

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5%；弃权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64%；反对2,240,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700%；弃权9,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

20、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4%；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83%；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21、审议通过了《关于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2%；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64%；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22、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2%；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64%；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2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22%；反对2,249,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68%；弃权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3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7364%；反对2,24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513%；弃权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邓争艳、李赞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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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监管协

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同意（证监许可[2023]1854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湘潭永

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23]1126号）同意，湘潭永达机械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0,000,000股，每股面

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12.0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23,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

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86,805,438.4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36,194,561.53元。 天职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3年12月6日对公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

职业字【2023】51912号”《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已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

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本次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

于2026年3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授权管

理层办理开户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公司控股孙公司江苏羽沐精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孙公

司”“羽沐精工” ）增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

理此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立、监管协议签订等相关事宜。

近日，公司及控股孙公司分别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签

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进行管理。 本次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具体情况如

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余额

（元）

专户用途

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

广发银行长沙分行湘潭支行 9550889900019612724 0

高端装备金属结构件生产

线升级改造项目

江苏羽沐精工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长沙分行湘潭支行 9550889900019503554 0

高端重载齿轮智能生产线

建造项目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中公司为甲方，广发银行长沙分行湘潭支行为乙方，保荐人为

丙方。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高端装备金属结构

件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

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

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杨皓月、张贵阳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6、 甲方一次或者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20%

的，乙方应当及时以电话或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并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

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解除。

10、本协议一式捌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湖南监管局各报备一

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根据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中公司为甲方一，羽沐精工为甲方二，广发银行长沙分行湘潭

支行为乙方，保荐人为丙方。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高端重载齿轮

智能生产线建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方一、甲方二、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一、甲

方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一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

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一、甲方二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一、

甲方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一、甲方二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杨皓月、张贵阳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

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6、 甲方二一次或者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人民币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电话或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并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

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

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一、甲方二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解除。

10、本协议一式捌份，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四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湖南

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一、甲方二备用。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湘潭永达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78� � � � � � � �证券简称：闽发铝业 公告编号：2026-024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6年4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6�年4月27日于巨潮资讯

网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

近日，参股公司已完成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南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福建省闽卓精密材料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4、住所：福建省南安市美林街道南洪路24号3幢挤压车间

5、成立日期：2026年4月30日

6、法定代表人：邓建华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3MAKBNYYH77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合金制造；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铸造；金属材料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

料销售；金属制品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5日

证券代码：605016� � � � � � � �证券简称：百龙创园 公告编号：2026-028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

3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山东百龙

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

上审（再融资）〔2026〕126号）。上交所依据相关规定对公司报送的沪市主板

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 认为该项申请

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后方可

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00004� � �证券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2026－024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T1航司全部转至T3运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提升运行效率与服务品质，广州白云国际机

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5月6日至7日启动白云机场T1航站

楼剩余航司整体转场至T3航站楼运营，T1航站楼将进行升级改造。

此次转场，是白云机场推进航空枢纽能级提升、落实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枢

纽建设部署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优化机场航站楼资源布局，提升整体保障能

力与服务品质。 公司将持续做好转场后的运营保障与服务优化，确保机场整体

运营平稳有序，全力打造安全、高效、智慧、人文的世界级航空枢纽。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6日

证券代码：600104�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6－026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4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4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上汽大众

汽车有限公司

57,945 89,052 -34.93% 242,898 328,096 -25.97% 40,000 82,523 -51.53% 229,940 310,673 -25.99%

上汽通用

汽车有限公司

39,652 45,153 -12.18% 160,927 171,228 -6.02% 34,793 42,069 -17.30% 156,099 151,066 3.33%

上汽集团

乘用车分公司

103,885 71,192 45.92% 338,064 230,310 46.79% 103,709 67,924 52.68% 333,672 231,706 44.01%

上汽通用五菱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97,085 165,407 -41.31% 394,107 530,569 -25.72% 104,488 151,000 -30.80% 432,207 504,000 -14.24%

上汽大通

汽车有限公司

26,291 17,291 52.05% 84,864 67,926 24.94% 23,860 17,701 34.79% 83,157 69,597 19.48%

智己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

10,091 3,751 169.02% 26,211 10,210 156.72% 10,016 3,326 201.14% 23,867 10,361 130.35%

上汽正大

有限公司

1,740 2,200 -20.91% 2,617 7,774 -66.34% 2,473 2,909 -14.99% 7,527 8,962 -16.01%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

印尼有限公司

1,961 1,723 13.81% 6,984 7,061 -1.09% 1,821 1,363 33.60% 6,165 6,444 -4.33%

捷仕达名爵汽车

印度有限公司

5,004 5,443 -8.07% 21,978 20,840 5.46% 5,977 5,829 2.54% 22,306 19,786 12.74%

其他 2,151 1,964 9.52% 7,184 8,546 -15.94% 1,704 1,873 -9.02% 6,649 8,772 -24.20%

上汽集团整车合计 345,805 403,176 -14.23%

1,285,

834

1,382,

560

-7.00% 328,841 376,517 -12.66%

1,301,

589

1,321,

367

-1.50%

其中：新能源汽车 136,667 138,186 -1.10% 407,524 419,147 -2.77% 142,487 128,104 11.23% 412,301 401,054 2.80%

出口及海外基地 132,735 85,931 54.47% 454,781 306,175 48.54% 134,301 86,666 54.96% 459,200 305,692 50.22%

注1：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未经审计确认，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注2：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产销数据包含跃进品牌。

注3：其他主要含上海申沃客车有限公司、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等。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6日


